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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项目篇（2016/12/31~2017/1/06） 

国家级 

1、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的通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7-01-04） 

 一、基本形势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三、重点任务 

（一）切实提高中医医疗服务能力。 

 1.完善覆盖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网络。2.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3.促进中西医结合。4.促进民族医药发展。5.放宽中医药服务准入。6.推动“互

联网+”中医医疗。   

（二）大力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7.加快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体系建设。8.提升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能力。9.发展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10.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 

（三）扎实推进中医药继承。 

   11.加强中医药理论方法继承。12.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技术挖掘。13.强化中医药师承教育。 

（四）着力推进中医药创新。 

   14.健全中医药协同创新体系。15.加强中医药科学研究。16.完善中医药科研评价体系。 

（五）全面提升中药产业发展水平。 

http://www.satcm.gov.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70&id=2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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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利用。18.推进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19.促进中药工业转型升级。20.构建现代中药材流通体系。   

（六）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 

21.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22.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   

（七）积极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 

   23.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24.扩大中医药国际贸易。 

四、保障措施 

（一）健全中医药法律体系。   

（二）完善中医药标准体系。 

（三）加大中医药政策扶持力度。落实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政策。改革中医药价格形成机制，合理确定中医医疗服务收费项目和价格，降低中成药

虚高药价，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继续实施不取消中药饮片加成政策。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进一步增加中成药品种数量，不断提高国家基本药物中成药

质量。地方各级政府要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中统筹考虑中医药发展需要，扩大中医医疗、养生保健、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等用地供给。 

（四）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五）推进中医药信息化建设。 

五、组织实施 

北京市 

1、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市科委

（20176-01-04） 

http://www.bjkw.gov.cn/art/2017/1/4/art_19_376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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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职责与权限 

第七条 承担单位的主要职责： 

（一）负责制订或完善与项目（课题）经费管理有关的预算、支出等财务规章制度，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科研财务助理制度。 

（二）负责编制项目（课题）经费预算和决算，按照项目（课题）有关匹配资金的约定，落实单位自筹资金及其他配套条件。 

（三）负责落实项目预算调剂、间接费用统筹使用、结余资金使用、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等管理工作。 

（四）负责在单位内部主动公开项目立项、主要研究人员、经费使用、大型仪器设备购置以及研究成果等。 

（五）配合进行项目（课题）经费审计等工作，接受市科委、主持单位、专业服务机构及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等工作。 

（六）负责有关财务文件的归档保存。 

第三章  经费的支持方式 

第八条 项目（课题）经费采取多种支持方式，包括事前直接补助、后补助、股权投资（含资本金注入）、风险补偿金、基金、贷款贴息等。市科委

会同市财政局，根据项目（课题）的特点及绩效目标，确定具体支持方式、支出范围及参照标准。 

第四章  经费支出范围 

第十条 事前直接补助经费的支出范围一般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部分。 

第五章  经费管理 

第十三条 预算编制 

（一）预算编制原则 

项目（课题）经费预算编制时需编制来源预算与支出预算。来源预算包括市财政科技经费、单位自筹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支出预算应当按照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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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范围确定的支出科目和不同经费来源编列。 

（二）明细预算编制和使用要求 

1.设备费：对使用市财政性科技经费购置仪器、设备，需履行查重评议程序。承担单位可自行采购科研仪器设备，自行选择科研仪器设备评审专家。

对承担单位采购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实行备案制管理。 

2.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交流费：承担单位为完成科研项目的任务目标、从科技经费中列支的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不纳入“三公”

经费、机关运行经费和行政一般性支出统计范围，不受“零增长”限制。 

3.劳务费：承担单位应根据本单位的实际和工作需要，建立劳务费分配制度。 

4.咨询费：承担单位可根据本单位管理办法和开支标准编制预算，并在参加预算评审时提供单位相关文件。 

5.间接费用：实行总额控制，按照不超过项目（课题）经费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 20%核定。间接费用中的绩效支出不得超过间接费用的比

例。 

第十四条  预算评审：项目(课题)预算评审与实施方案论证“合二为一”。专家组必须出具单独的经费预算评审意见，保证其相对独立性。项目（课

题）应按要求参加预算评审 

第十五条 预算审批及拨付 

第十六条 经费使用管理 

（一）资金结算方式：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事业单位承担项目（课题）所发生的会议费、差旅费、材料费和测试化验加工费等，按财政部门相关

规定实行银行转账或“公务卡”结算。 

（二）涉及政府采购事项的，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北京市有关规定执行。 

（三）项目（课题）经费实行决算报告制度，分为年度决算和总决算。 

第十七条 预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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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课题）总预算调整、项目（课题）主要承担单位变更应报市财政局批准。 

（二）项目（课题）总预算不变的情况下，直接费用中的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其他支出预

算如需调整，可由项目（课题）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自主安排，由承担单位据实核准，每年年底和验收（结题）时通过科技项目管理信息系

统备案。 

（三）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三项之间可调剂使用，但不得突破三项支出预算总额，如需调减可按上述程序调剂用于项目（课题）其

他方面的支出。 

（四）设备费、劳务费、咨询费预算原则上一般不予调增，如需调减可按上述程序调剂用于项目（课题）其他方面的支出。 

（五）间接费用预算不得调整。 

第十八条 结转、结余资金管理 

（一）项目（课题）在研期间，年度剩余资金可以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二）对于按要求完成任务目标、通过验收的项目（课题），并且其承担单位和课题负责人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结余资金按规定归承担单位使用，

在 2 年内由承担单位统筹安排用于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2 年后未使用完的，按规定收回。 

第六章  经费监督管理与处理原则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施行。《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经费管理办法》（京财科文〔2015〕865 号）同时废止。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验收（结题）的科研项目原则上不适用本办法；2016 年 12 月 31 日后验收（结题）的科研项目可适用本办法；2017 年及以后年度立项的科研项目均

适用本办法。 

2、2017 年度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拟资助项目公告 北京市自然基金（2017-01-04）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共接收 2017 年度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6176 项。经初步审查、通讯评审、会议评审、基金委六届一次全

http://www.bjnsf.org/nsf_tzgg/201701/t20170104_10722.html


                盈科瑞·科技信息周报            第 01 期 

6 
 

体委员会议审定，决定拟资助 869 项，其中：重点项目 24 项、面上项目 543 项、预探索项目 57 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45 项，资助项目经费 15291 万

元。现将以上项目予以公告。 

根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及《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实行公告异议制度，任何单位和

个人认为 2017 年度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拟资助项目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均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书面异议。以单位名义提出的异议，须写

明单位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和详细地址，并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提出的异议，必须写明本人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系电话和详细地址，并

签名。异议处理按照相关规定核查处理。 

联 系 人：郭凤桐，王新    联系电话：66182442，66155774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路 7 号院 2 号楼 311    邮编：100195 

医药信息篇（2016/12/30~2017/1/06） 

国家级    

1、总局关于修订含可待因药品说明书的公告（2016 年第 199 号） CFDA（2017-1-4）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含可待因药品说明书【不良反应】、【禁忌】、【儿

童用药】、【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等项进行修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所有含可待因药品生产企业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含可待因药品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

充申请，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前报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准内容一致。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6 个月内对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

及标签予以更换。 

  各含可待因药品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指导医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含可待因药品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 

http://www.sda.gov.cn/WS01/CL0577/1678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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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含可待因药品为处方药，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说明书。 

特此公告。 

    2016 年第 199 号公告附件.docx 

2、总局关于发布枫香脂中松香酸检查项等两项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的公告（2016 年第 201 号） CFDA（2017-1-4）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枫香脂中松香酸检查项补充检验方法》和《珍黄胶囊中黄芩植物组织检查项补充

检验方法》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现予发布。 

  特此公告。 

2016 年第 201 号公告附件 1.docx 

2016 年第 201 号公告附件 2.docx 

3、总局关于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注册申请情况的公告（2016 年第 202 号）  CFDA（2017-1-4）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新收到 14 个已完成临床试验申报生产或进口的药品注册申请（见附件）进行临床试验数据核查。现将有关事宜公

告如下： 

一、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核查前，药品注册申请人自查发现药物临床试验数据存在真实性问题的，应主动撤回注册申请，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其名单，不追究其责任。 

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将在其网站公示现场核查计划，并告知药品注册申请人及其所在地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公示 10 个工作日后该中心将通知现场核查日期，不再接受药品注册申请人的撤回申请。 

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对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现场核查中发现数据造假的申请人、药物临床试验责任人和管理人、合同研究组织责任人从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MjAxNsTqtdoxOTm6xbmruOa4vbz+LmRvY3g=.docx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168145.html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MjAxNsTqtdoyMDG6xbmruOa4vbz+MS5kb2N4.docx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MjAxNsTqtdoyMDG6xbmruOa4vbz+Mi5kb2N4.docx
http://www.sda.gov.cn/WS01/CL0844/1681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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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处理，并追究未能有效履职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核查人员的责任。 

特此公告。  

2016 年第 202 号公告附件.xlsx 

4、《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方案》政策解读（三）  CFDA（2017-1-3） 

一、药品研发机构、科研人员作为持有人的，是否可以自行销售所持有品种？ 

  药品研发机构、科研人员作为持有人的，具备药品经营资质的，可以自行销售所持有品种；不具备药品经营资质的，应当委托受托生产企业或者药

品经营企业代为销售药品，约定销售相关要求，督促其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落实药品溯源管理责任。 

二、持有人能否获发《药品经营许可证》？ 

  符合《药品经营许可证》申请条件的持有人，可以向相关部门申请核发《药品经营许可证》。 

三、持有人如何在流通环节建立质量管理体系与风险控制体系？ 

  对于流通环节的质量管理体系与风险控制体系建设，持有人应当按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的有关要求执行。 

四、对于试点品种的上市后不良反应监测，持有人是否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 

  持有人对试点品种全生命周期的质量安全保障和药物警戒工作负责，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但不免除持有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与责任。 

五、对于研发机构、药物研发外包服务公司以及高等院校二级单位等申请成为持有人的，对其资质是否有何细化要求？ 

  申请人应当属于在试点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且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法人机构，提交的申报资料应当符合《试点方案》的要求，应当参与所申报试点

品种的主要研发工作，掌握全部研发汇总资料，具备对相关产品的质量控制能力以及风险防范能力。对申报新药的，申请人一般需拥有该品种的相关知

识产权。 

六、试点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生产企业是否可以申请参加试点工作？ 

  可以。 

七、特殊情况下，是否允许上市许可申请人（持有人）为多个主体？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MjAxNsTqtdoyMDK6xbmruOa4vbz+Lnhsc3g=.xlsx
http://www.sda.gov.cn/WS01/CL0783/1681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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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点期间，为明确相关权利、义务与责任，申请人（持有人）仅为一个主体。 

八、含特殊药品的普通复方制剂，相应特殊药品的立项申报由申请人（持有人）申报，还是由受托生产企业申报？ 

  由申请人（持有人）申报，也可由申请人（持有人）与受托生产企业联合申报。 

九、已上市的治疗用生物制品是否属于试点药品范围？ 

药品生产企业整体搬迁或者被兼并后整体搬迁的，该企业持有药品批准文号的治疗用生物制品可申请参加试点工作。 

十、《试点方案》中“本方案实施后批准上市的新药”相应的批准日期具体是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方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和有关问题的决定》（2015 年 11 月 4 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自 2015 年 11 月 5 日起施行，相应的批准日期是指该日期及以后。 

十一、保险合同或者担保协议的金额是否有具体要求？是否可以细化具体政策要求？ 

  保险合同或者担保协议的金额应当与申请人（持有人）资质、药物临床试验风险、上市后临床使用风险以及上市销售预计规模等相适应，具体由申

请人（持有人）与保险机构或者担保人协商。 

  保险合同或者担保协议的其他具体要求，可由各试点省（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研究制定。 

十二、药品研发机构、科研人员申报原料药并申请参加试点工作的，是否需要提供担保协议或者保险合同？ 

  需要。 

十三、受托生产企业是否可以作为试点品种的担保人？ 

  可以。 

十四、后续是否会进一步明确细化试点品种的申报资料要求？ 

  《试点方案》中“三、申请人和持有人条件”中“（二）申报资料”仅针对申请人（持有人）的资质以及药品质量安全责任承担能力。试点品种的其余申

报资料均按照现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总局关于发布化学药品注册分类改革工作方案的公告》（2016 年第 51 号）以及《总局关于发布化学药品新

注册分类申报资料要求（试行）的通告》（2016 年第 80 号）等法规文件执行。 

十五、临床试验用药物的生产单位有何资质要求？ 

  申请人（持有人）对临床试验用药物的质量负责。临床试验用药物的生产单位可以是尚未取得相应范围《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者尚未获得《药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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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质量管理规范》（以下简称 GMP）认证证书的单位，但临床试验用药物的制备过程应当严格执行 GMP 的有关要求。 

十六、GMP 认证后置是否可以进一步放开，如新建车间、新建企业等？ 

  申报上市时，受托生产企业应当持有包含相应剂型范围的 GMP 认证证书，原料药与生物制品除外。 

十七、受托生产企业是否可以在中国境外？ 

  试点期间，不允许。 

十八、在新药及按新药程序申报的药品注册过程中，注册生产现场检查能否与 GMP 检查合二为一？ 

  可以。根据《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药品 GMP 认证检查有关事宜的通知》（食药监药化监〔2013〕224 号），总局核查中心已与各省局建立相关协

同工作机制。 

十九、拟申请参加试点的新药，注册申请人可否为多个，是否核发《新药证书》？《新药证书》是否可以由多个主体持有？ 

  拟申请参加试点的新药，申请成为上市许可持有人的主体仅能为一个；若同时申请《新药证书》，《新药证书》申请人可以是多个主体，《新药证

书》核发事宜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以及有关规定执行，但是试点品种后续的相关变更等注册申请不再需要取得《新药证书》持有者的同意。 

二十、原料药生产线或者整剂型生产线搬迁是否属于整体搬迁的情形？ 

  可以参照整体搬迁的情形试点。 

二十一、当申请人（持有人）同时委托多个受托生产企业生产同一个试点品种时，不同受托生产企业的产品，是否核发不同的药品批准文号？ 

  申请人（持有人）委托多家受托生产企业生产同一试点品种的，仅核发一个药品批准文号，按照一个药品品种管理。 

5、关于细化化学仿制药注册申请审评任务管理的通知  CDE（2016-12-30） 

为进一步做好化学仿制药注册申请的审评工作，我中心对化学仿制药注册申请审评任务管理序列进行了细化，将待审化学仿制药申请按照适应症分

为 17 个审评序列。在每个审评序列中，我中心仍然按照化学仿制药注册申请进入中心的时间顺序安排审评工作。 

申请人可前往我中心网站“化药审评序列公示”栏目进行查看。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 

特此通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3765
http://www.sda.gov.cn/WS01/CL0783/168140.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783/1681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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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征求《化学药品与弹性体密封件相容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意见的通知   CDE（2016-12-30） 

为指导、规范化学药品与弹性体密封件相容性研究，按照药品与包装相容性指导原则起草工作计划，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化学药

品注射剂与塑料包装材料相容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和《化学药品注射剂与玻璃包装容器相容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的基础上，我们

组织起草了《化学药品与弹性体密封件相容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现在中心网站（www.cde.org.cn）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各界提

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请及时反馈给我们。 

    您的反馈意见，可按以下路径提交：点击中心网站“指导原则征求意见”栏目，点击《化学药品与弹性体密封件相容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在对话框中填写您的意见，点击确认提交即可。 

 化学药品与弹性体密封件相容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20161228）.doc  

7、 关于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分散片、片剂、干混悬剂、颗粒剂国家标准的公示 国家药典委员会（2017-1-3） 

我委拟修订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分散片、片剂、干混悬剂及颗粒剂的国家标准（具体内容见附件）。现公示征求意见，公示期自上网之日起三个月。

该标准适用于生产该品种的所有企业。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复核。若有异议，请来函与我委联系，来函需加盖公章并附相关说明及充分的实验数据（来函

同时需发送电子版）；公示期满未回复意见即视为同意。鉴于该品种有关物质检查项收载两种检测方法，请有关企业同时复核两种方法，并将考察数据

上报我委。 

电子信箱：wangzhijun@chp.org.cn 

8、关于孟鲁司特钠及片剂国家标准的公示 国家药典委员会（2017-1-4） 

我委拟修订孟鲁司特钠及片剂的国家标准（具体内容见附件）。现公示征求意见，公示期自上网之日起三个月。该标准适用于生产该品种的所有企

业。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复核。若有异议，请来函与我委联系，来函需加盖公章并附相关说明及充分的实验数据（来函同时需发送电子版）；公示期满未

回复意见即视为同意。鉴于该品种有关物质检查项收载两种检测方法，请有关企业同时复核两种方法，并将考察数据上报我委。 

电子信箱：wangzhijun@chp.org.cn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3775
http://www.cde.org.cn/newspic.do?method=view&id=313754
http://www.cde.org.cn/newspic.do?method=view&id=313754
http://www.cde.org.cn/
http://www.cde.org.cn/zdyz.do?method=largePage&id=252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6320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3721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3721
http://www.cdr-adr.org.cn/yxaqjs/gj/201612/t20161227_18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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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通便宁片、血府逐瘀泡腾片、天麻追风膏”标准修订的公示 国家药典委员会（2017-1-5） 

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特别是药品生产企业对相关品种标准增修订内容的关注、重视和参与把关，现就拟修订的“通便宁片、血府逐瘀泡腾片、天

麻追风膏”质量标准草案予以公示征求意见，标准公示日期三个月。请相关单位认真研核，若有异议，请附相关说明及实验数据，及时来文来函。公示期

满未有意见者视为同意。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 11 号楼国家药典委员会中药标准处 

邮编：100061   联系电话：010-67079538 

10、关于勘误铝镁混悬液国家标准（WS-10001-（HD-0670）-2002）的函 国家药典委员会（2017-1-5）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铝镁混悬液”现执行标准为 WS-10001-（HD-0670）-2002。经我委审核，更正内容如下：标准正文 

1.【氯化物】项下：“……，滤过，分取滤液 10ml，依法检查，……”应更正为“……，滤过，分取滤液 1ml，依法检查，……”； 

2. 删去【重金属】检查项。 

特此勘误，请及时通知辖区内相关企业遵照执行。 

 

 

 

 

 

http://www.cdr-adr.org.cn/yxaqjs/gj/201612/t20161227_18116.html
http://www.cdr-adr.org.cn/yxaqjs/gj/201612/t20161227_18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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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篇（2016/12/31~2017/1/06） 

国家级 

1、“十二五”时期 120 项中国专利金奖项目实现新增利润 1317 亿元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2017-01-04） 

以原创性的裂缝饱和度计算方法加快天然气勘探领域攻坚克难、以干熄焦技术助推炼焦工业节能环保……这些中国原创专利技术摘得第十八届中国

专利金奖。记者日前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我国专利呈现“质、量”双升特点，专利运用、转化经济效益显著。“十二五”时期，仅 120 项专利金奖

项目就实现新增销售额 6221 亿元，新增利润 1317 亿元。 

“我国创新呈现出蓬勃活力。”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在第十八届中国专利奖颁奖大会上表示，评选出的专利金奖项目紧贴国家重大需求，具

备较高的技术创新水平。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中国专利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突出，仅本年度评选出的 25 项中国专利金奖项目就为

相关企业实现新增利润 304 亿元。 

我国知识产权大国地位在“十二五”时期日益巩固。数据显示，过去 5 年，我国共受理发明专利申请 403.4 万件，发明专利授权量 118.9 万件，比“十

一五”增长 1.5 倍，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6.3 件。 

“创新已成为我国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一驱动力。”申长雨说，我国政府将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战略，高度重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

激励和保障作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我国成为首个年度接受专利申请量超百万的国家，专利申请量增幅高达 18.7%，连续 5 年居全球之首。同

时，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 100 万件。以专利密集型产业为例，仅占全社会 3.4%的就业人口创造了全国 10%以上的 GDP。 

申长雨说，作为连接创新和市场的桥梁，知识产权对价值链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申长雨指出，知识产权仍存在布局“大而不强、多而不优”、

转移转化平台和机制缺乏、权益分配不够科学合理等问题。“高价值核心专利的产出必须多策并举、全链条发力。”申长雨说，知识产权发展还要注重

保护效果、运用效益和管理能力，是综合效应集成的产出。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进一步促进专利质量整体提升，继续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深化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改革，完善知识产

权管理，助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支撑。 

http://www.ipr.gov.cn/article/gnxw/zfbm/zy/bw/201701/19000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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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中国专利奖是我国专利领域的最高奖项。本届中国专利奖共评选出中国专利金奖 20 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 5 项，中国专利优秀奖 568

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 65 项。承担北斗导航系统、载人航天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以其降低“一箭多星”发射中多航天器

间碰撞风险的专利技术获得金奖。 

2、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指标量质齐升-专利申请 346.5 万件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2017-01-05） 

2017 年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 1 月 5 日下午在北京召开，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作了题为《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 奋

力谱写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新篇章》的工作报告。报告显示，2016 年，知识产权事业各项发展指标量质齐升。 

申长雨在报告中指出，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年共受理三种专利申请 346.5 万件，同比增长 23.8%，其中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为 133.9 万件，同比增长 21.5%

发明专利审结 67.5 万件，平均审查周期稳定在 22 个月；PCT 国际申请受理超过 4 万件；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 100 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

量达到 8 件；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总量达到 4.9 万件，同比增长 36.5%2015 年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12.4%专利质押融资额达 436

亿元；各类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首期募集资金 42.8 亿元；知识产权贯标企业达到 1.8 万家，涌现出一大批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 

3、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指标量质齐升 专利申请 346.5 万件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2017-01-05） 

2017 年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 1 月 5 日下午在北京召开，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作了题为《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 奋

力谱写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新篇章》的工作报告。报告显示，2016 年，知识产权事业各项发展指标量质齐升。 

申长雨在报告中指出，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年共受理三种专利申请 346.5 万件，同比增长 23.8%，其中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为 133.9 万件，同比增长 21.5%

发明专利审结 67.5 万件，平均审查周期稳定在 22 个月；PCT 国际申请受理超过 4 万件；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 100 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

量达到 8 件；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总量达到 4.9 万件，同比增长 36.5%2015 年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12.4%专利质押融资额达 436

亿元；各类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首期募集资金 42.8 亿元；知识产权贯标企业达到 1.8 万家，涌现出一大批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 

4、新修订《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公布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2017-01-06） 

1 月 4 日，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在官方网站发布公告，公布新修订的《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新《标准》由商标局与商标评审委员会共同修订，分

http://www.ipr.gov.cn/article/gnxw/zl/201701/1900105.html
http://www.ipr.gov.cn/article/gnxw/zl/201701/1900105.html
http://www.ipr.gov.cn/article/gnxw/sb/201701/19001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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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作为商标的标志的审查、商标显著特征的审查等十大部分。此次修订增加了声音商标审查标准、审查意见书的运用标准等内容。 

据了解，修订《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是为了适应《商标法》第三次修正，进一步规范和做好商标审查和商标审理工作。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

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借鉴国外审查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多年商标审查、审理实践，对《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进行了修订。 

据介绍，本次修订新增了声音商标审查标准、审查意见书在审查实务中的运用标准、《商标法》第十九条第四款的适用标准、《商标法》第五十条

的适用标准、《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的审理标准、利害关系人的认定标准，并针对《商标法》第十条的部分修改对审查标准进行了相应修订，同时

删减、新增了部分审查案例，丰富、完善了商标审查和审理标准的内容。 

北京市 

1、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蔡奇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听取我市发明专利奖工作情况汇报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2016-12-30） 

12 月 28 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蔡奇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听取我市发明专利奖工作情况汇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副市长隋振江一

同参加会议。  

     会上，汪洪局长汇报了我市第四届发明专利奖的评选过程及相关依据。代市长蔡奇指出，做好发明专利奖评选工作，对于我市建设科技创新中心、

树立首都良好的外部形象具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扩大宣传，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 

根据省局《关于构建“1+N”食品药品监管制度体系的工作方案》的总体部署，为进一步规范全省食品药品召回管理工作，省局起草了《广东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召回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你单位（处室）征求意见，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研究，并于 2016 年 11 月 27 日前将修改

意见通过电子邮件或书面形式反馈至省局药品生产安全监管处，逾期未反馈视为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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